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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9 － 2019/6/20 2019/6/20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7日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差异化分红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2018年末的总股本230,094,199为基数， 扣除截止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披露的股权登记日累计回购的股份数3,037,182股后的股份数227,057,017股按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6.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差异化分红。

（3）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 =� [（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公司按照扣除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227,057,

017股为基数进行分配。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

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27,057,017×0.6÷

230,094,199�≈ 0.5921元/股

根据公司 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股和转增股本。 因此，

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5921）+0]÷（1+0）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9 － 2019/6/20 2019/6/2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宁波高发控股有限公司、钱高法、钱国年、钱国耀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 在1个月以内 （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现金0.5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以下简称“沪股通投资者” ）通过“沪股通” 投资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本公司A股股票的，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

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54元。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居民企业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取得的现金

红利的企业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6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朱志荣、彭丽娜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下应北路717号）

联系部门：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 -� 8816� 9136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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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号楼华能大厦公司本部A102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434,305,03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738,373,2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695,931,7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46861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66518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803425

(四)

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负责

召集，公司董事长舒印彪先生因其他事务不能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黄坚董事作为会议主

席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4人，董事长舒印彪、董事王永祥、米大斌、郭洪波、程衡、林崇、独立董

事刘吉臻、徐海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叶向东、监事穆烜、张梦娇、顾建国、张羡程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黄朝全出席了会议；其他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195,028 99.997960 12,100 0.000139 166,134 0.001901

H股 1,693,137,926 99.971906 475,807 0.02809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431,332,954 99.993730 487,907 0.004677 166,134 0.001593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195,028 99.997960 12,100 0.000139 166,134 0.001901

H股 1,693,081,246 99.968557 532,527 0.031443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431,276,274 99.993187 544,627 0.005220 166,134 0.001593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195,028 99.997960 12,100 0.000139 166,134 0.001901

H股 1,693,113,326 99.970451 500,447 0.02954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431,308,354 99.993494 512,547 0.004913 166,134 0.001593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361,162 99.999862 12,100 0.000138 0 0.000000

H股 1,694,049,126 99.888995 1,882,567 0.111005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432,410,288 99.981842 1,894,667 0.018158 0 0.0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

5.01�关于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272,362 99.998845 100,900 0.001155 0 0.000000

H股 1,615,146,502 95.236528 80,785,231 4.76347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53,418,864 99.224806 80,886,131 0.775194 0 0.000000

5.02关于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272,362 99.998845 100,900 0.001155 0 0.000000

H股 1,615,209,822 95.240264 80,721,871 4.75973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53,482,184 99.225413 80,822,771 0.774587 0 0.000000

5.03关于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272,362 99.998845 100,900 0.001155 0 0.000000

H股 1,614,966,462 95.225914 80,965,231 4.77408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53,238,824 99.223081 81,066,131 0.776919 0 0.0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一般性授权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271,562 99.998836 100,900 0.001155 800 0.000009

H股 1,615,130,102 95.235566 80,801,551 4.76443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53,401,664 99.224642 80,902,451 0.775350 800 0.000008

7、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23,832,681 99.833601 14,540,581 0.166399 0 0.000000

H股 716,843,414 42.268413 979,088,279 57.73158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9,440,676,095 90.477288 993,628,860 9.522712 0 0.0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361,162 99.999862 12,100 0.000138 0 0.000000

H股 1,694,879,846 99.937978 1,051,847 0.062022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433,241,008 99.989803 1,063,947 0.010197 0 0.0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38,275,862 99.998885 96,600 0.001106 800 0.000009

H股 1,607,729,382 94.799183 88,202,311 5.20081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0,346,005,244 99.153756 88,298,911 0.846236 800 0.00000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2,116,574,495 99.999428 12,100 0.000572 0 0.000000

9

《关于山东公司为

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2,116,489,195 99.995398 96,600 0.004564 800 0.00003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5、6、7、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分别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2018年度末期股息将派发予2019年6月27日收市后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的所有股东，具体安

排请参见公司届时另行发布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卞昊、孟睿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

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3、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本公司H股证券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会议的

点票监察员。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关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新增销

售国泰基金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

投资计划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腾安基金）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腾安基金决定自2019年6月13日起销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9年

4月15日———2019年7月12日期间募集发行的国泰民安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

基金 （FOF）（基金代码：007231） 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001265、C类：002055）。 投资人可通过腾安基金办理相关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及赎回等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名称及代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7231 国泰民安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001265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055 国泰兴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注：1、上述表格中标注*的国泰民安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目

前处于认购期，投资者可通过腾安基金办理该基金的认购业务。

2、上述表格内基金的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最低金额限制，转换、赎回最低份额限制请详见本

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如腾安基金有不同规定，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办理相关业务时，需

同时遵循腾安基金的具体规定。

3、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否享受费率优惠、具体

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腾安基金活动公告为准。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 约定每月扣款时间、 扣款金

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

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每期扣款金额以各销售渠道为

准。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

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三、转换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后，

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由该销售机构销售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

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2、同一基金A/C类收费模式之间不可进行转换。

3、若涉及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注册登记机构的基金的转换业务仅限于通过本

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渠道办理。

4、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办理相关业务

1、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

客服电话：95017

网址：www.tenganxinxi.com

2、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6-19层

客服电话：400-888-8688

网址：www.gtfund.com

五、重要提示

投资者如需查询国泰民安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的发行文件

（《发售公告》、《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摘要》等）可登陆本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或查询2019年4

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gtfund.com

客服电话：400-888-8688（免长途通话费用）、021-31089000

风险提示：

国泰民安养老目标日期204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本基金）针对2040

年左右退休的人群， 根据目标人群随着风险厌恶水平、 养老资产情况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效用函

数，获得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的下滑曲线，使得组合的风险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而降低。 基金管理人

可以对招募说明书中披露的下滑曲线进行调整，实际投资与预设的下滑曲线可能存在差异。 本基金基

金名称中的“养老” 不代表收益保障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益承诺；本基金不保本，可能发生亏损。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泰中证计算

机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

加网下现金、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签署的基金认购、申购、赎回业务协议，中信建投证券决定自2019年6月13日

起担任本基金管理人于2019年6月3日至2019年6月28日期间募集发行的国泰中证计算机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计算机；基金代码：512720；认购代码：

512723）的网下现金、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投资人可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

等业务。

一、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客服电话：95587、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2、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6-19层

客服电话：400-888-8688

网址：www.gtfund.com

二、重要提示

投资者如需查询国泰中证计算机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文件 （《发售公

告》、《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摘要》等）可登陆本基金管理人公司网站或查询2019年5月29日的

《中国证券报》。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

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国泰瑞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6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瑞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瑞和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03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8月3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国泰瑞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9年6月6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

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42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64,096,166.73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9年第一次分红。

注：（1）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具

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准，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

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9年6月17日

除息日 2019年6月1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9年6月1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红利将按照2019年6月17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管理人对红利再投资所确定的基金份额于2019年6月

18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9年6月1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

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利润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提示

1）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到面值或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可

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2）咨询办法

1）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gtfund.com；

2）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88（免长途话费）、021-31089000；

3）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

明书》及相关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52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6月

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9年6月11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八名，实际出席董事七名，董事李双友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参加会议，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以3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方董事张睿先生、程旭哲先生、金立先生、孙鹏先生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云

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昆明世博园南亚小镇前期咨询服务委托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详见2019年6月13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云南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昆明世博园南亚小镇前期咨询服务委托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4）。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2019年6月13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签订《昆明世博园南

亚小镇前期咨询服务委托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53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

年6月6日以传真或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1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监事4名，实际出席监事4名。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

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昆明世博园南亚小镇前期咨询服务委托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认真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交

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

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54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订咨询服

务委托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积极推进世博园提升改造，根据目前世博新区核心区规划推进实施情况，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委托昆明世博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区公司” ）就世博园提

升改造项目开展前期咨询服务，并签订《昆明世博园南亚小镇前期咨询服务委托协议》。

2019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云南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昆明世博园南亚小镇前期咨询服务委托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

睿先生、程旭哲先生、金立先生、孙鹏先生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内容详见同日在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昆明世博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国有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昆明市盘龙区世博路10号世博园2号门昆明世博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办公楼

4、主要办公地点： 世博园2号门昆明世博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办公楼

5、法定代表人： 杨俊峰

6、注册资本：40000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086370079Q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项目、康养项目、文化旅游项目投资；旅游景区、旅游设

施、广告、交通、高新技术、生物制品、药业投资并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房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

工程、环保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土地整理；市场调研；物业管理；企业管

理；酒店管理；体育场馆管理；市场营销策划；房屋租赁经营；游乐设备、机械设备的设计与安装；舞台

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商务信息咨询；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业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住宿服务；苗木种植（限分支机构经营）。

（二）关联关系

新区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实际控制企业，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

新区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四）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0,535,356.20 347,455,465.37

负债 94,993,512.23 98,584,829.73

净资产 245,541,843.97 248,870,635.64

营业收入 1,190,947.95 12,189,814.43

营业利润 -3,328,791.67 -9,364,717.91

净利润 -3,328,791.67 -26,508,042.46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地点：

昆明市盘龙区世博园内世博园艺术广场景区、世博康体游乐中心等地块（即原“昆明故事” 项目

地块）。

（二）委托范围及内容：

昆明世博园南亚小镇项目的前期概念性规划、项目市场调查及定位研究、商业规划及可行性研究

等咨询事项。

（三）委托期限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为期一年， 即新区公司应于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完成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委

托事项并在委托期限届满前向公司及文投公司交付协议约定的咨询工作成果。

（四）费用

咨询服务费按总价包干，价税合计总金额为62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陆佰贰拾万元整），其

中：不含税金额为5849056.60元（大写：人民币伍佰捌拾肆万玖仟零伍拾陆元陆角），6%增值税金额为

350943.4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伍万零玖佰肆拾叁元肆角）。

协议约定：本条项下咨询服务费由公司先行垫付，本项目最终投资方案确定后，该咨询服务费由

项目实施主体全额承担， 届时由公司与项目实施主体就公司依据本协议垫付的咨询服务费的承担及

支付事宜另行签订合同或协议进行明确及支付。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不

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

的情形。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对景区进行优化和改造，有利于丰富园区旅游产品，增强景区的体验性和游览性，使世博园

从单一观光景区逐步向观光与休闲并重的景区转变，实现传统旅游模式的转型升级。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签订协议外，2019年5月29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世博花园酒店有限公司与云南世界恐

龙谷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租赁经营合同，租赁恐龙谷温泉酒店场地及其设备设施。 上述合同涉及关

联交易金额约为928万元，其中租赁资产保证金为800万元，根据双方签订的租赁经营合同关于租金的

相关约定，测算出租金金额约为128万元。 云南世界恐龙谷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

集团实际控制企业。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不

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

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八、监事会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不

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或向关联公司输送利益

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签订 〈昆明世博园南亚小镇前期咨询服务委托协

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昆明世博园南亚小镇前期咨询服务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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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52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38,481,6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振坤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贾泽涛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06,668 99.9920 28,000 0.0029 47,000 0.0051

2、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本公司按照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134,283,847.11元， 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75,475,489.35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403,135,757.42元， 减去2017年度利润分配已向全体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

342,867,565.50元，2018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5,119,076,549.68元。 公司以2018年末总股本1,

371,470,2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元(含税)。

关于利润分配实施的具体事宜，全权委托董事会办理，实施日期另行公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53,668 99.9970 28,000 0.0030 0 0

3、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06,668 99.9920 28,000 0.0029 47,000 0.0051

4、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06,668 99.9920 28,000 0.0029 47,000 0.0051

5、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06,668 99.9920 28,000 0.0029 47,000 0.0051

6、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396,068 99.9908 38,600 0.0041 47,000 0.0051

7、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选举邸淑兵先生出任本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28,168 99.9942 53,500 0.0058 0 0

8、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53,668 99.9970 28,000 0.0030 0 0

9、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982,590 99.9468 94,909 0.0101 404,169 0.0431

10、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7,982,590 99.9468 94,909 0.0101 404,169 0.0431

11、

议案名称：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8,453,668 99.9970 28,000 0.003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3,565,845 99.7940 28,000 0.2060 0 0

6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

13,508,245 99.3703 38,600 0.2839 47,000 0.3458

7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3,540,345 99.6064 53,500 0.3936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第8项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议案2、6、7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玫律师 张婷婷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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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存在被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1�条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9年2月18

日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一、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2019年1月15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2019-002），披露了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经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809,614,346.00元。 公司据此计算并计提了

应收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费20,758,747.50元。

二、控股股东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截至2019年3月26日， 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已归还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824,000,000.00元 （其

中，本金809,614,346.00元、资金占用利息14,385,654.00元）。 控股股东已承诺：剩余资金占用利息

将在2019年8月31日之前归还完毕。 具体归还情况见下表：

序号 日期 归还金额（万元） 公告编号 刊登媒体

1 2019-02-14 28,400.00 2019-006

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

2 2019-03-01 30,000.00 2019-011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

3 2019-03-25 24,000.00 2019-013 巨潮资讯网

合计归还金额 82,400.00

目前公司正在按规定推进相关工作流程，待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并向交易所提交解除

其他风险警示申请。

三、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3.3.6�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

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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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5月5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鲁证调查字[2019]27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详细内容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收到立案调查通知

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8）。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果收到相关

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在调查期间，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并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

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

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并在公司股票

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满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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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16

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

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实施分派方案

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6,678,0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1.3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及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2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20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119 楼月根

2 00*****915 楼勇伟

3 08*****633 杭州富阳星帅尔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6月12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19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交界岭99号，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陆群峰

咨询电话：0571-63413898

传真电话：0571-63413898

六、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